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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3 月１日，国务院颁布的《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管理

条例》”）正式开始施行，原 1983 年 3 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

的《关于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与《管理办法》相比，《管理条例》主要以下有几点特别需要关注的差异之处： 
 

第一，《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外国企业在华设立的代表机构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除非

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另有规定。简言之，自 2011 年 3 月 1 日之日起外国企

业在华设立的代表机构只能从事与外国企业业务有关的下列活动：1、与外国企业产品或者

服务有关的市场调查、展示、宣传活动；2、与外国企业产品销售、服务提供、境内采购、

境内投资有关的联络活动。 

 

第二，《管理条例》延长了代表机构的存续期。《管理办法》规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登记证的有效期限为一年。逾期需要继续常住必须在期满前三个月办理延期登记，经登记机

关核准后领取新的登记证。但《管理条例》并没有具体规定登记证的有效期，仅仅规定了代

表机构的驻在期限不得超过外国企业的存续期限。 

 

第三，《管理办法》未就代表机构的注销作出任何限定性条件，《管理条例》则明确规定

了代表机构必须申请注销登记的几种情形：1、外国企业撤销代表机构；2、代表机构驻在期

限届满不再继续从事业务活动； 3、外国企业终止；4、代表机构依法被撤销批准或者责令

关闭。 

 

第四，《管理办法》规定，外国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申请在华设立代表机构的报告经批准

机关批准后方能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但是，根据《管理条

例》之规定，2011 年 3 月 1 日之日起，外国企业在华设立代表机构无须事先经过任何中国批

准机关的批准，只须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授权的地方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文件资料即可。但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设立代表机构仍须经过批准的

除外。 

 

第五，《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代表机构期满或者提前终止业务活动或者派出企业宣告破产

时，应向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如有未了事宜，原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外国企业及



 

其他经济组织必须继续承担清理责任。而《管理条例》则变更了办理注销登记手续的主体。

即根据《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之规定，外国企业是唯一有权办理其设立的代表

机构注销登记手续的主体。 


